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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南省永州市宁远县，一场从
“制鞋”到“造杆”的产业升级正在持续
推进。近日，记者走进宁远体育运动装
备产业园，探访以高尔夫球杆制造为核
心延伸出的完整产业链和百亿级产业
集群。

清晨，湖南联鑫运动用品有限公司
标准化厂房内，激光校准仪发出幽幽绿
光，正对球杆杆面进行精密检测。在这
座总投资100亿元的宁远体育运动装备
产业园中，高端制造随处可见：碳纤维杆
身可耐受零下90摄氏度极端低温，球包

面料通过上万次耐磨测试，球头在经历
300次击打后形变仍控制在2毫米以内。

据介绍，宁远体育运动装备产业园
集科创研发、生产制造、展示销售、产品
体验于一体。目前园区已签约企业 14
家，覆盖从球头模具、碳纤维杆身、钛合
金配件到防水球包等高尔夫运动全品类
生产，形成了专业化分工、集群化联动、
全链条覆盖的产业生态。

宁远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
主任刘志明介绍，当地从厂房规划、配套
建设到融资对接，实施“服务专班”机制，

实现园区“七通一平”全覆盖，物流和用
电成本较沿海地区约低40%。同时建立
产品质量协同监管体系，确保企业“拎包
入住”后，每一道生产环节都有标可循、
有据可查。

正是这份底气，吸引了众多行业龙
头。“我们选择落户宁远，正是看中了这
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上午需要的配
件，下午就能从相邻企业调配到位，‘邻
里式’协同让生产效率提升约30%。”湖
南联鑫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品管向媛
表示。

园区内企业既分工明确又协同联
动：湖南鑫宁科技模具加工精度达 0.01
毫米，永州钛鑫研发的航空级钛合金配
件强度提升40%，湖南联鑫通过全自动
设备将球杆重心偏差控制在 2克以内，
湖南宏鑫运用UV固化技术使图案耐磨
度提升5倍。这种高效协同不仅降低了
物流与沟通成本，更实现了从原材料到
成品的全流程质量管控。

湖南伟泰运动用品有限公司负责
人杨辉东表示：“我们向下游供货非常
方便——在园区接单后直接生产，出货
也在园区内完成，整个过程十分顺畅。”

园区员工欧阳珍志说：“我是从鞋
厂转来做高尔夫手袋的。现在工厂用
的都是环保材料，针距在 9到 10针，质
量很不错。而且这里比同行业工厂的

工资更高，生活越来越好了。”
宁远的转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基

于其数十年积累的制鞋产业根基和外
贸出口优势。这份沉淀，为其进军高端
制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如今，宁远生产的高尔夫用品已通
过USGA等国际认证，出口产品合格率
连续三年达100%，远销欧美、日韩等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湖南高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
理谭志洪说：“我们致力于打造全国最
大的高尔夫全品类生产园区和产业链
园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宁远县打造

“舜心办”政务服务品牌，提供“帮代办”
专班服务，实现企业办事“零跑腿”；与
第三方检测机构共建公共检测平台，免
费为企业提供材料分析与性能测试，从
制度与服务两端夯实“宁远制造”的品
质根基。

目前，园区一期项目已建成投产，
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可提供就业岗位
近万个，年总产值有望突破500亿元，税
收可达15亿元。从传统制鞋大县，到瞄
准全球市场的体育运动装备产业基地，
宁远用实干印证，当每个产品追求品
质、当企业间相互成就、当营商环境持
续优化，内陆小城也能在全球产业链中
拥有一“链”之地。

（综 合）

本报讯 近日，贵州省发布的《中共贵州省委关于制定贵州省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

“十五五”期间，贵州将坚持大抓产业、主攻工业，不断优化经济结构，
走高质量发展新路。

为此，贵州将加快建设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夯实高质量发展和
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根基，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坚持
大抓产业、大抓项目、大抓招商，优化提升数智产业、新型综合能源、新
能源新材料、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酱香白酒、先进装备制造六大产
业集群。

近年来，贵州聚焦酱香白酒基地等六大产业基地，大抓酱香白酒
等特色轻工业，成效明显。《建议》提出，“十五五”期间，贵州将加快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巩固提升酱香白酒产业集群。壮大优强企业舰队，
深化“赤水河谷 中国酱香”产区品牌建设，巩固全国重要的白酒生产
基地领先地位，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历史经典产业集群。优化调整
白酒产品结构和营销策略，拓展“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路径，丰富
多元消费场景，更好适应市场需求。实施“黔酒出海”专项行动，支持
企业大力开拓国际市场。

围绕贵州白酒、生态食品等产业发展的需求，“十五五”期间，贵州
将积极发展现代物流、现代金融、研发设计、检验检测、商务会展等生
产性服务业，构建优质高效服务业新体系。此外，贵州将深入实施提
振消费专项行动，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稳定白酒等重点商品消费，
支持消费场景创新、产业集聚，改造升级一批特色商圈、商业步行街、
夜间消费集聚区。

（宗 文）

日前，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 54个国
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名单，汝瓷国家地
理标志保护示范区上榜，也是本批次河南
省唯一入选的示范区，标志着平顶山市统
筹汝州、宝丰两地历时4年的汝瓷国家地
理标志保护示范区建设通过验收，汝瓷这
一千年名瓷的保护与发展迈入新阶段。

据介绍，汝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
区自2021年启动建设以来，平顶山市持续
完善汝瓷侵权线索监测体系，健全多部门
联动执法机制，加强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
构建起由市场监管、公安、检察、文旅等多
部门协同参与的“严保护、快保护、大保护”
工作格局。汝瓷示范区建设期间，平顶山
市累计组织联合执法6次，检查企业和商户
150余家，下发整改通知书24份，查处非法
开采、侵权假冒、虚假宣传等案件12起，为
权利人和消费者挽回损失800余万元，有
力维护了市场秩序和品牌形象。

同时，汝瓷专用标志管理持续加强。
汝瓷示范区创建以来，使用专用标志的企
业数量由 67家增长至 91家，使用率稳步

提升，企业规范用标意识显著增强，地理
标志保护的基础不断巩固。围绕“以质量
促品牌、以标准提品质”的建设思路，汝瓷
示范区全面推广“一企一码、一品一码”追
溯模式，建立统一的专用标志管理台账，
推动产品分级、防伪等制度常态化运行。
消费者可通过扫码核验产品信息，全链条
记录可追溯、可核验，实现生产过程可监
控、产品流向可查证，有效增强产品透明
度与市场公信力。依托国家、省陶瓷产品
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平顶山市持续开展

“双随机、一公开”抽检，共完成 112批次
475个样品检测，合格率达98.8%。

此外，汝瓷示范区建设期间，平顶山
市不断拓展品牌推广渠道，创新传播方
式，推动汝瓷品牌知名度、美誉度持续提
升，产业发展活力明显增强。2024年，汝
瓷专用标志企业生产总值达 14亿元，汝
瓷全产业链综合产值增长至 20.77亿元，
从业人员达5万人，产业集聚效应不断增
强，品牌价值持续提升。

（河南日报）

“我们拥有十几个专业直播团队，
目前每场直播销售额稳定在200万元至
300万元之间。”近日，在广西黄金珠宝
产业园内，广西凰潮珠宝有限公司负责
人林明槟对记者说。

据介绍，入驻产业园的诸多企业通
过直播带货等新型电商模式，让黄金珠
宝产品走红网络，销售额实现了跨越式
增长。作为贺州重点打造的7条产业链
之一，当地黄金珠宝产业已形成从设计
研发、生产制造到展示交易、品牌运营、
检验检测的全链条生态，成为广西目前
唯一的黄金珠宝产业链园区以及面向
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重点示范项目。

贺州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倩倩介
绍，产业园积极引入抖音电商直播基地
及电商质检仓配一体化中心、快手真宝
仓等配套，搭建完善的电商生态。

“同样一件足金珐琅彩挂坠，我们
的直播售价远低于品牌实体店。”广西
旭立达黄金珠宝有限公司总经理郭光
秦表示，企业设立直播团队，将“工厂直
出”的产品以极具竞争力的“源头工厂
价”呈现给消费者。

据介绍，贺州市还成立了电商专
班，系统推动产业与电商融合。这种模
式不仅为企业开辟了新增长极，也吸引
了大量直播达人合作。预计 2025年全

年，产业园电商直播销售额可达10亿元
以上。

当前，数智化浪潮正重构黄金珠
宝产业的发展格局。贺州市积极探索

“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引导企业
运用新工艺、新技术，目前，产业园企
业已累计申报专利产品 77件，实现广
西科技成果转化 17项。在与黄金珠宝
产业园一路之隔的贺州大数据产业园
内，人工智能产业项目“图灵小镇”正
拔地而起。项目建成后，其搭载的
1600P国产AI算力将直接为黄金珠宝
产业的智能设计、柔性制造和数字化
管理提供核心支撑，实现“智算”与“制

造”的零距离对接。
在拓展对外开放方面，今年黄金珠

宝产业园申领了广西首本黄金加工贸
易手册，完成首票直达园区的黄金加工
贸易进口业务；园区内的企业还在迪拜
设立公司，积极开拓海外市场；海关服
务持续优化，推行“先通关后缴税”模
式，显著提升了贸易便利化水平，助力

“贺州金饰”走向国际。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广西黄金珠

宝产业园正快步从一个加工基地向集
研发设计、智能制造、跨境贸易于一体
的综合性产业高地迈进。数据显示，今
年 1月至 9月，产业园黄金加工量已达
54吨，约占全国份额的 13%；综合产值
达 98.58亿元，其中规上工业产值同比
增长104.07%。 （中 新）

湖南宁远：一根球杆“链”动百亿产业

图为宁远体育运动装备产业园内某企业的高尔夫球杆生产车间。

广西贺州着力打造黄金珠宝综合性产业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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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汝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通过验收

公 告

声明公告 本版广告为信息资讯，不作为签订合同及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联系电话：15066670823（微信）。 广告

债务人

杨秀强

刘冬梅

朱斌

本金

50000

29000

40000

利息
16637.5元暂计算至基准日（以50000元为
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一年期利率3.0%为计算标准，自
2014年11月4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具体以法院判决为准）

0

利息2732元、逾期利息（以本金40000元为
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自2016年9月6

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基准日

2025年
10月
10日

司法

立案待开庭判决
（2025）鄂 0105 民

初16786号

已 判 决 生 效
（2025）鄂 0105 民

初16788号
已 判 决 生 效
（2016）鄂 0105 民

初3298号

费用

诉 讼 费 、公
告 费 等（具
体以法院判

决为准）

案件受理费
800 元、公告

费560元

程剑与宁波金烊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催收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及债权转让协议，程剑已将其对附件《债权明细表》所列债务人所享有的

借款协议、判决书、民事调解书、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宁波金烊
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宁波金烊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为该附件《债权明细表》项下的全部权利/权益
的合法权利/权益人。

据此,请附件《债权明细表》所列债务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宁波金烊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履
行相应合同约定/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还款义务和相应的法律责任。特此公告。

程剑 联系电话：13098805767；宁波金烊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906680593
程剑 宁波金烊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24日
附件：《债权明细表》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1

债权行

金华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

分行

借款人
名称

杭州瀚
尊实业
有限公

司

债务情况
合同编号

2024970101
借00304

本金/元

7800000.00

欠息/元

790376.04

担保人

杭州瀚尊实业有限公司名下位
于杭州市上城区环城东路 1 号
南楼 211 室房产抵押，刘毅、浙
江益诚鼎创酒业有限公司担保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刘慧、裘彩凤、赵佩杨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刘慧、裘彩
凤、赵佩杨签署的《资产转让合同》（编号为：JYZZHZ-202501），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
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刘慧、裘彩凤、赵佩杨。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分行与刘慧、裘彩凤、赵佩杨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刘慧、裘彩凤、赵佩杨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
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刘慧、裘彩凤、赵佩杨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
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金华银行 联系电话：0571-87666729
刘慧、裘彩凤、赵佩杨 联系电话：13515716708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刘慧、裘彩凤、赵佩杨
2025年12月24日

附件：标的债权明细表（单位：元）（基准日：2025年12月10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
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
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5年12月1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
付给刘慧、裘彩凤、赵佩杨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
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垫
付的应由借款人和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
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终止品牌授权声明
自2025年11月30日起，我司终止对成都美居美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张宝强）在四川省成

都市金堂县滨江路一段万达广场3楼经营“尚品宅配”品牌产品的授权，即日起，张宝强、卿鹏宇
个人及成都美居美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无权使用“尚品宅配”商标（注册号：9288036，注册号：
9288138，注册号：15622629）。

广州尚品宅配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序
号

1

债务人名称

获嘉县瑞丰养
殖有限公司

本金

4,000,000.00

利息（含罚息
和复利金额）

6,456,540.08

代垫费用

39,000.00

担保措施

保证人：河南省宏耐高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瀚埔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与黄秀琴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河南瀚埔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转让方）与黄秀琴（受让方）签订的《债
权转让协议》，转让方已将依法享有的对获嘉县瑞丰养殖有限公司1户债权及担保
权依法转让给受让方，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

黄秀琴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如下：
1、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本公告所列债务人及其保证人以及其他义务人应立

即向黄秀琴履行主债权合同、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和
任何其他相关法律文件下设定的义务和责任。

2、如果本公告所列债务人及其保证人以及其他义务人在黄秀琴受让债权前
后发生的任何更名、迁址、改制、分立、合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
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等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立即向黄秀琴履
行相关义务、承担清算责任以及其他相关法律责任。

3、如公告清单中债务人、担保人名称与借据、借款合同、担保合同中名称不符
的情况下，以借据、借款合同、担保合同中债务人、担保人的名称为准。

联系地址：新乡市牧野区裕民西街 94 号院；联系人：黄女士；联系电话：
18637351333。特此公告

河南瀚埔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黄秀琴
附件：债权清单 单位：人民币 元

注：本公告清单所列示的本金及利息金额仅为截止转让基准日（2025年4月
30日）的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实际应支付给河南瀚埔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
利息及应付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等约定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和生效
法律文书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转让方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
担的诉讼费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金额为准。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转让通知暨与曹文聪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曹文聪达成的《信贷资产转让合
同》，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在下表所列借款合同及相关担保
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曹文聪。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担保人及相
关承责主体上述转让事宜。截至本公告日，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仍未履行或未完
全履行还款/担保义务。

曹文聪作为债权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自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曹文聪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担保义务。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24年8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
利息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应支
付给曹文聪的利息/罚息/复利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
议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
序的，并已由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或担保
人、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负担的诉讼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
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
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责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
履行清算责任。

3.债务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曹文聪或广东河源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
已签署的交易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0762-3327382
曹文聪 联系电话：18312177721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曹文聪
2025年12月24日

借款合同编号

源城农商2021借字第0018号

借款人
名称
王辉

担保人
名称
王辉

担保
方式
抵押

币种

人民币

本金余额
（单位：元）

538000

利息金额
（单位：元）

31069.13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转让通知暨与杨伟城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杨伟城达成的《信贷资产转让合
同》，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在下表所列借款合同及相关担保
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杨伟城。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担保人及相
关承责主体上述转让事宜。截至本公告日，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仍未履行或未完
全履行还款/担保义务。

杨伟城作为债权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自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杨伟城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担保义务。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24年02月2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
及利息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应
支付给杨伟城的利息/罚息/复利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
协议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
程序的，并已由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或担
保人、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负担的诉讼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
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
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责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
履行清算责任。

3.债务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杨伟城或广东河源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
已签署的交易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0762-3327382
杨伟城 联系电话：13750240035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杨伟城
2025年12月24日

借款合同编号

新东农商（2022）借字第018号

借款人
名称

黄德平

担保人
名称

黄德平

担保
方式
抵押

币种

人民币

本金余额
（单位：元）
2420000.00

利息金额
（单位：元）
262982.54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转让通知暨与廖创兴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廖创兴达成的《信贷资产转让合
同》，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在下表所列借款合同及相关担保合
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廖创兴。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
承责主体上述转让事宜。截至本公告日，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仍未履行或未完全履
行还款/担保义务。

廖创兴作为债权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自公告之
日起立即向廖创兴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担保义务。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24年8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
利息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应支
付给廖创兴的利息/罚息/复利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
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
的，并已由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或担保人、
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负担的诉讼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
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
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责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
清算责任。

3.债务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廖创兴或广东河源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
署的交易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0762-3327382
廖创兴 联系电话：17722998580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廖创兴
2025年12月24日

借款合同编号

新东农商2020借字第116号
埔前农商2021借字第241号

借款人
名称
冯琳

刘秋文

担保人
名称
冯琳

刘秋文

担保
方式
抵押
抵押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本金余额
（单位：元）

1790000
418842.36

利息金额
（单位：元）
110180.52
19231.45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转让通知暨与黄永基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黄永基达成的《信贷资产转让合
同》，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在下表所列借款合同及相关担保
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黄永基。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担保人及相
关承责主体上述转让事宜。截至本公告日，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仍未履行或未完
全履行还款/担保义务。

黄永基作为债权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自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黄永基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担保义务。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24年8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
利息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应支
付给黄永基的利息/罚息/复利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
议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
序的，并已由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或担保
人、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负担的诉讼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
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
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责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
履行清算责任。

3.债务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黄永基或广东河源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
已签署的交易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0762-3327382
黄永基 联系电话：13376770927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黄永基
2025年12月24日

借款合同编号

东埔农商2022借字第210号

借款人
名称

赖昌盛

担保人
名称

赖昌盛

担保
方式
抵押

币种

人民币

本金余额
（单位：元）

444000

利息金额
（单位：元）

35246.67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转让通知暨与杨伟城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杨伟城达成的《信贷资产转让合
同》，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在下表所列借款合同及相关担保
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杨伟城。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担保人及相
关承责主体上述转让事宜。截至本公告日，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仍未履行或未完
全履行还款/担保义务。

杨伟城作为债权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自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杨伟城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担保义务。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24年02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
及利息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应
支付给杨伟城的利息/罚息/复利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
协议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
程序的，并已由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或担
保人、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负担的诉讼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
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
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责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
履行清算责任。

3.债务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杨伟城或广东河源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
已签署的交易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0762-3327382
杨伟城 联系电话：13750240035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杨伟城
2025年12月24日

借款合同编号

东埔农商（2020）借字第222号

借款人
名称
赖瑛

担保人
名称
赖瑛

担保
方式
抵押

币种

人民币

本金余额
（单位：元）
679822.79

利息金额
（单位：元）

89942.14

借款人
名称

佛山市
三水金
泽丰五
金实业
有限公

司

贷款本金
余额（元）

2,143,945.92

从属权利

包括但不
限于应收
利息、本金
罚息、利息
罚息等，具
体数据以
实物资料
记载为准。

借款合同编号

借款合同（信借合字第
10020169913521560、
10020169913521616、
10020169913503357、
10020169913503368、
10020169913521593、
10020169913521582

担保人
名称

李泽甫、
李惠玲

担保合同编号

《个人财产担保借款协议》【编号：
038122013033、 038122014114、
038122015095、】、《最高额抵押担保
合同》【信保合字第311132020094454
号、信保合字第311132020103118号、
信保合字第311132020104338 号、信
保合字第 10120139903893010 号、信

保合字第10120139903892969号】

生效法律文书

（2017）粤 0607 第 民 初 2120 号 、（2017）粤
0607 第民初 2119 号、（2017）粤 0607 第民初
2121 号 、（2017）粤 0607 第 民 初 2122 号 、
（2017）粤 0607 第 民 初 2123 号 、（2017）粤
0607 第民初 2124 号、（2017）粤 0607 执 1743
号、（2017）粤0607执1744号、（2017）粤0607
执1745号、（2017）粤0607执1747号、（2017）
粤0607执1748号、（2018）粤0607执恢135号

原贷
款行

佛山
农商
银行

佛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与李彬荣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佛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佛山农商银行”）与李彬荣于2025年12月8日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编号：佛农商（2025）债转字第

1号］，佛山农商银行将其有权处置的佛山市三水金泽丰五金实业有限公司的贷款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目下的全部权利（详见公告清单），依法转让给
了李彬荣。佛山农商银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李彬荣作为下列债权受让方，请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债权受让方李彬荣履行还本付息义务、承担相应的担保责
任。特此公告。

转让方：佛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李彬荣
2025年12月24日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5年8月1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佛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应收利息、本金罚
息、利息罚息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破产、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
行清算责任。

3.下列主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佛山农商银行或李彬荣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遗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交易合同及生
效的法律文书为准。

佛山农商银行联系方式：地址：佛山市禅城区华远东路5号；联系人：朱经理；电话：0757-83039791
李彬荣联系方式：联系人：李彬荣；电话：15220986250

借款人名称

沈阳天辰汽
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沈阳鑫顺隆
塑胶制品有

限公司

沈阳旭飞幕
墙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合计

借款合同
2003年沈中山字2003-033-1号《人民币借款合同（短期）》
2003年沈中山字2003-033-2号《人民币借款合同（短期）》
2003年沈中山字2003-017-1号《人民币借款合同（短期）》
2003年沈中山字2003-017-2号《人民币借款合同（短期）》

2015年沈中银辽授字005号《授信额度协议》
2016年沈中银辽借字005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2015年沈中银铁授字012号《授信额度协议》
2017年沈中银铁授字049号《授信额度协议》
2015年沈中银铁借字012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2015年沈中银铁借字012号-展期协议01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展期协议
2017年沈中银铁借字049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2017年沈中银铁借字050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

担保人

沈阳天辰房地产
综合开发有限公

司

沈阳市鸿运达门
业制造厂、魏建

新、温丽莉

张旭涛、肖爱弟、
沈阳大山建材装
饰 工 程 有 限 公
司、大连经济技
术开发区南方装
饰 工 程 有 限 公
司、嘉盈融资担
保 集 团 有 限 公
司、张旭泽、王璐

/

担保合同
2003年沈中山字033-1号《抵押合同》
2003年沈中山字033-2号《抵押合同》（已全部处置完毕）
2003年沈中山字017号《抵押合同》（已全部处置完毕）
2006年沈中银中保字009号《保证合同》

2015年沈中银辽抵字005号《最高额抵押合同》
2015年沈中银辽保字005号《最高额保证合同》

2015年沈中银铁抵字01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部分处
置完毕）
2015年沈中银铁保字012-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
2015年沈中银铁保字012-2号《最高额保证合同》
2015年沈中银铁保字012-3号《最高额保证合同》
2015年沈中银铁保字012-4号《最高额保证合同》
2017年沈中银铁保字049号《最高额保证合同》
2017年沈中银铁保字049-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
2017年沈中银铁保字049-2号《最高额保证合同》

/

本金余额

1,054,030.00

5,999,987.97

8,622,965.95

15,676,983.92

利息

24,485,090.76

5,205,328.12

9,574,085.86

39,264,504.74

费用

-

59,053.00

-

59,053.00

合计

25,539,120.76

11,264,369.09

18,197,051.81

55,000,541.66

辽宁富安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沈阳顺道企业服务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联合公告
根据辽宁富安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沈阳顺道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签署的《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日期为2025年12月17日），辽宁富安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对下列公告清单所列

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了沈阳顺道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现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
沈阳顺道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作为下列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沈阳顺道企业服务有限公司履行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单位：元/人民币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5年6月30日的欠款本金余额，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沈阳顺道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主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
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辽宁富安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或原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债务人及担保人
负担的诉讼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
算责任。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但不限于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4.上列主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沈阳顺道企业服务有限公司或辽宁富安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

沈阳顺道企业服务有限公司联系方式：地址：沈阳市铁西区兴华南街46号惠和大厦23-6；联系人：李先生；电话：13214259132
辽宁富安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方式：地址：沈阳市沈河区友好街10-1号新地中心19楼；联系人：阎先生；电话：024-31161552。特此公告。

沈阳顺道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辽宁富安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24日

序
号
1

2

主债务人
名称

赵宏刚
肖兰国、
胡丽真

担保人名称

/
宁波市北仑区小
港兰国打金店

债权余额

本金2167020.00元及相应利息、罚息等

本金1600000.00元及相应利息、罚息等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5年12月02日的贷款本金，借款
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宁波屹永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欠息及其
他费用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等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2、若借款
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
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等。4、具体担
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与宁波屹永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宁波屹永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
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宁
波屹永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行与宁波屹永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
及其他相关各方。

宁波屹永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
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宁波
屹永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
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宁波屹永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24日
附：公告清单（基准日：2025年12月02日） 单位：元

序号
1
2
3
4

借款人名称
永康市庆丰五金厂
永康市庆丰五金厂
永康市庆丰五金厂
永康市庆丰五金厂

基准日
2025年12月11日
2025年12月11日
2025年12月11日
2025年12月11日

贷款本金
699000.00

0
0
0

贷款利息
40775.00
38778.35
31572.80
154497.95

费用
0
0
0
0

贷款本息费合计
739775.00
38778.35
31572.80
154497.95

担保人
马俊锋
马俊锋
马俊锋
马俊锋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武义小微企业专营支行
与陈潇赟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债权转让方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武义小微企业专营支行与债权受让
方陈潇赟于2025年12月19日签订《债权转让合同》,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武义
小微企业专营支行已将其在下表附件：《标的债权明细》所列债权文书中对借款人及担保人享
有的主债权及担保权等全部权利以及由此转化的相关附属权益，依法转给陈潇赟，现公告通知
下表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请依法向陈潇赟履行还款义务或担保责任。
附件：《标的债权明细》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武义小微企业专营支行 陈潇赟
2025年12月24日

序号

1

原贷款行

恒丰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行

借款人名称

宁波金汇利
源贸易有限

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2013 年恒银甬综
字 第 08- 04 号 、
2013 年恒银甬借

字第08-16号

担保人名称

沈波、叶旭旦

担保合同编号
2013 年 恒 银 甬 高 抵 字 第
08-04号、2013年恒银甬高
保字第08-26号、2013年恒

银甬高保字第08-27号

厦门创程资产运营有限公司与福建省柏松投资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厦门创程资产运营有限公司与福建省柏松投资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
议》，厦门创程资产运营有限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
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福建省柏松投资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
款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福建省柏松投资有
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
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
任）。特此公告。

厦门创程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福建省柏松投资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24日

借款人
名称

福建创
誉贸易
有限公

司

具体以合同约定和司法裁判为准。

贷款本金余
额（人民币/
元，截至2024
年2月29日）

43195356.77

借款合同编号

《0610202207065302》
《0610202207065302C-1》
《0610202207065302C-2》

担保人名称

福建华誉石
油化工有限
公司、陈源
川、郭照含、

陈源浩

担保合同编号

《0610202207065302DY-1》
《0610202207065302BZ-1》
《0610202207065302BZ-2》
《0610202207065302BZ-3》

原贷
款行

厦门国际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福州分行

福州市台江区柏达投资有限公司与陈秀钦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福州市台江区柏达投资有限公司（下称“转让方”）与陈秀钦（下称“受让方”）签订的
编号为2025达转字0001号的《债权转让协议》，转让方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合同及担保
合同项下所享有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受让方，原合同内容不变。现转让方和受让方以联合
公告的方式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上述债权转让事宜。截至本公告日，公告清单所列借款
人、担保人仍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相应还款、担保义务。

陈秀钦作为受让方，现要求公告清单所列的借款人、担保人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受让
方履行相应的还款、担保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
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
责任。

债权基准日：2024年2月29日

特此公告。
福州市台江区柏达投资有限公司 陈秀钦

2025年12月24日

债权转让通知公告
河南省谊金源置业有限公司及崔继伟：

根据已生效的长垣市人民法院（2021）
豫0783民初7519号民事调解书，贵方尚欠
本人秦自强1200000元（大写：壹佰贰拾万
元整）未归还。2025年4月24日，本人秦自
强与陈彦君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书》，自
愿将对贵方的全部债权及根据调解书产生
的附属权利转让给陈彦君。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请贵方将相关债务直接向新债权
人陈彦君清偿。特此公告。

原债权人：秦自强
新债权人：陈彦君

公告日期：2025年12月24日
拍卖公告

定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 10：00 在中拍
平台公开拍卖：红木家具一批。

各标的保证金数额以中拍平台拍卖会
网页公示为准，保证金截止时间12月30日
17：00止。

账户：福建省嘉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宁德分公司，开户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福鼎市支行，账号：9350090100
30166698。

联系地址：泉州市丰泽区东湖街598号
金鑫国际中心18楼

联系电话：17750901031 李先生
福建省嘉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宁德分公司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将举行以下拍卖会1、2026年1月5日上

午9：00-10：00在宁波江南拍卖竞拍平台拍卖慈溪市观海卫
镇振观路西侧南门农贸市场的4处房屋租赁权；2、2026年1
月5日上午9：00在慈溪市新城大道北路543号拍卖慈溪市观
海卫镇振观路东侧南门农贸市场（水产）二楼租赁权；保证金
截止拍卖会前一日16：00，报名截止同日16:30，咨询电话：
62700869 谢先生，报名地址：慈溪市新城大道北路543号，其
他详见《拍卖文件》。

宁波江南拍卖有限公司

序号
1

借款人
林强

本金金额
464650.69

账面利息
11034.33

垫付诉讼费
0

本息合计
475685.02

陈建凤与刘莉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陈建凤（身份证号码：3202191965****1047）与刘莉（身

份证号码：3202191973****7028）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陈建
凤将其对借款人林强（身份证号码：3202811991****7012）及
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
让刘莉。具体债权明细如下，截至债权基准日2023年12月
18日：单位：元

陈建凤现公告通知与该债权转让有关的各借款人、担保
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债权已转让的事实。

债权受让人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上述借
款人及其保证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债权受让人履行主债
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如借款人、
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
承 担 清 算 责 任 。 受 让 方 联 系 人 ：刘 莉 ；联 系 电 话 ：
18915216231；联系地址：江阴市君山路101号

陈建凤
2025年12月23日

主债务人
名称

永安市龙宇
纺织工贸有

限公司

三明市协达
贸易有限公

司

福建东润贸
易有限公司

三明市明峰
工贸有限公

司

累计

担保人名称

永安市金宇纺织工贸有限公司、朱锦煌、欧素风、邹凤莲、
李永晖、魏纯深、王招弟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三明市闽昇冶金材料有限公司、福建东润贸易有限公司、
三明市明峰工贸有限公司、福建省三明东大贸易有限公
司、乐正强、郭丽玲、余明华、郑秀月、陈战生、王秀玉、马跃
愈、刘必仙、陈荔榕、郑慧琳、林来发、廖秀勤、林辉明、陈诏
颖、陈其祝、毛桂珍、郭吉平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福建省三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三明市协达贸易有限公
司、三明市明峰工贸有限公司、福建省三明东大贸易有限
公司、陈战生、王秀玉、林金鑫、乐正强、郭丽玲、余明华、郑
秀月、马跃愈、刘必仙、陈荔榕、郑慧琳、陈其祝、毛桂珍、郭
吉平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三明市协达贸易有限公司、福建东润贸易有限公司、福建
省三明东大贸易有限公司、马跃愈、刘必仙、陈荔榕、郑慧
琳、余明华、郑秀月、陈战生、王秀玉、陈其祝、毛桂珍、郭吉
平、福建省源升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林再发、乐怡倩、林木
森、许静、三明市闽昇冶金材料有限公司、乐正强、郭丽玲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账面本金
余额（元）

28,599,197.53

15,000,000.00

4,797,311.05

453,073.56

48,849,582.14

账面利息余额（含
罚息、复息）（元）

46,074,419.20

18,176,743.38

7,277,142.95

1,439,719.78

72,968,025.31
注：上述标的债权清单为截至基准日（即2024年11月30日）标的债权账面本金余额、账面利息余额

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相关法律文件的约定计算的暂估金额，如与法院裁判文书或按标的债权文
件约定方式计算金额不同，则以该等法院裁判文书或债权文件确认的方式计算为准。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超顺企业管理咨询（三明）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超顺企业管理咨询（三明）有限公司于2025年12月22日签
署的编号为：NBFAMC-ZZ2025121的《债权转让协议》，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将下列清单中
所列的永安市龙字纺织工贸有限公司等4户债权，已依法转让给超顺企业管理咨询（三明）有限公司，该
等债权对应的包括但不限于借款合同、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以及由此派生或与此相关的其他权利
或权益均已依法转让给超顺企业管理咨询（三明）有限公司。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特公告通
知包括但不限于与该等债权有关的借款人、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以及其他还款义务人等其他相关各方该
等债权转让的事实。

超顺企业管理咨询（三明）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
其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以及其他还款义务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超顺企业管理咨询（三明）有限公司履
行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文件约定的所有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其他还款义务
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
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超顺企业管理咨询（三明）有限公司 日期：2025年12月24日
标的债权清单 基准日：2024年11月30日；金额：元，币种（人民币）

序
号

1

2

借款人
名称

张林飞

张林飞

借款合同
编号

20218666
10509JK

20228666
10566JK

债权本金
余额（元）

0

3990417.54

利息
（元）

279216.04

684659.33

转让
基准日
2025年
11月
19日

2025年
11月
19日

担保
方式

保证

保证

保证人

林州宏达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张永亮、郭五云、永
城市东杭矿业有限公司

林州宏达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张涛、郭五云、永城

市东杭矿业有限公司

林州中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高蕊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林州中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高蕊签订的编号为“20251208”的债权转
让协议，林州中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依法将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保证人的
债权转让给高蕊，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保证人。请借款人和保证人或借款人、
保证人的承继人向高蕊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保证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
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
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林州中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高蕊

2025年12月24日
序号

1

2

3

借款人名称

梁超

梁超

义乌市夜鹰
户外野营用
具有限公司

基准日
2025年
11月
14日

2025年
11月
14日

2025年
11月
14日

贷款本金

1489000

0

0

贷款利息

36437.81

56620.09

36652.73

费用

0

0

0

贷款本息费合计

1525437.81

56620.09

36652.73

担保人
钱陈肯、朱小虎、陈园园、陈洋洋、
义乌市夜鹰户外野营用具有限公
司、义乌市飞驰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钱陈肯、朱小虎、陈园园、陈洋洋、
义乌市夜鹰户外野营用具有限公
司、义乌市飞驰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梁超、钱陈肯、朱小虎、陈园园、陈
洋洋、义乌市飞驰户外用品有限

公司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与刘修军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债权转让方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与债权受让方刘修军于2025年12月09
日签订《债权转让合同》，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已将其在下表附件：《标的债权明
细》所列债权文书中对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权等全部权利以及由此转化的相关附属权
益，依法转给刘修军，现公告通知下表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请依法向刘修军履行还款义
务或担保责任。
附件：《标的债权明细》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 刘修军
2025年12月24日

序
号

1

借款人名称

浙江德创供应链
发展有限公司

标的债权金额
借款本金

299,837.00

利息

138,265.03

本息合计

438,102.03

担保人

宁波新恒德置业有限公
司、俞宏伟、杨雅玲夫妻司

抵押
物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德创供应链发展有限公司一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债权基准日
【2025】年【9】月【20】日，具体情况见下表：

标的债权清单
基准日：2025年9月20日 单位：人民币，元

特别说明：1.处置基准日2025年9月20日前回款不在转让范围内，买受人需自行
冲抵债权本息。

交易对象：在中国境内外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下列人员不得
购买或变相购买上述债权：（1）国家公务员、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2）该项资
产处置、检查监督工作相关中介机构所属人员；（3）债务人、担保人为自然人的，其本
人及其直系亲属等关联人；（4）债务企业，债务企业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
股下属公司，债务企业的其他关联企业，担保企业及其控股下属公司；（5）上述主体
出资成立的法人机构或特殊目的实体；（6）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认定的其他不宜
受让的主体。

特别提示及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
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根据有
关规定和要求有权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案进行调整。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
出征询或异议。

公告有效期及受理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联系人：【陈先生】；联系电话：【13216856788】；通讯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海

晏北路455号；邮政编码：315100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2396912；联系人：李先生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24】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王银川：

债权人赵晓宇享有的对你方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在相应的生效法律文书【包
括但不限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8民初31368号民事判决书、（2023）
京0108执异1675号执行裁定书】项下的全部债权及相关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
收取借款本金、利息、迟延履行金、案件受理费以及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权利）
全部转让给程卫锋。请你方按照相关法律文件的规定向债权受让方程卫锋履行义
务。程卫锋联系方式：13582648990。

转让方：赵晓宇 受让方：程卫锋


